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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在贵公司举行的杭州市西湖区萃紫街37-63号（单号）房屋7年租赁权项目，我方已对本次公开交易的杭州市西湖区萃紫街37-63号（单号）房屋的房屋质量、坐落、现状、具体位置、面积等进行了核对且予以确认，我方已充分了解交易标的的四至边界。我方保证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不会就现场实物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我方确认已知晓杭州市西湖区萃紫街37-63号（单号）房屋7年租赁权项目存在原承租人和实际占有人的情况，同意按现状接收房屋并完全接受现状。我方确认贵公司和出租方杭州安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